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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近日成
功破获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案，
共捣毁 5 家非法生产、超标排放
废水且涉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
电镀厂，抓获 12 名涉案嫌疑人，
破获污染环境刑事案件 6起。

被举报
“黑窝点”初现端倪

2020 年 3 月 27 日 16∶00，海
门生态环境执法局接到三厂工业
园区举报，原三厂耐磨材料厂内
有“黑作坊”。该厂常年大门紧
闭，但厂内有加工点在生产，有难
闻的污水，有刺鼻的酸味……

据三厂工业园区镇西村村委
会工作人员介绍，“2019 年期间，
我们村多次安全检查时敲原三厂
耐磨材料厂厂门均无人回应。今
年 3 月 27 日，借着企业东边河道
疏浚堆坝，我们绕过去发现厂内
在生产，而且堆存大量污水。我
们立即绕回正门，敲门、踢门并喊
话，加工点内工人迫于无奈才开
门，开门后我们一看，怀疑是非法
电镀加工场,于是立即向三厂工
业园区汇报。”

接到举报后，海门生态环境
执法局执法人员龚雪松、龚飞等
人立即驱车赶赴现场。

当执法车辆临近该厂南侧厂
房大门时，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走
过来拦停车辆。在执法人员向他
告之身份，要求其打开厂房大门
进行检查后，此人却支支吾吾地
说道，我没有钥匙，无法打开厂房
大门。在执法人员的再三劝说
下，他才被迫打开紧闭的大门。

厂房大门打开，映入执法人
员眼帘是昏暗的厂房，在一间车
间内，仅悬挂着一盏小白炽灯，狭
小空间内横七竖八摆满了电镀加
工设备，电镀槽内盛满混浊液体，
满地流淌有镀槽溢流出的液体和
其他废水，空气中充满着刺鼻的
酸性异味。

从南侧厂房出来，执法人员
走向北侧厂房，又被紧闭的大铁
门挡住去路。门外场地上站着的
两个人说，老板不在，他们不知道
情况。在执法人员的强烈要求
下，其中一人迫不得已拿出钥匙
打开了大铁门。让执法人员惊讶
的是，南北向一排三间车间及北
侧一间车间，门都紧锁，无法进
入，但能闻到刺鼻的酸洗异味。

原三厂耐磨材料厂的废旧厂
房远离居民区，周边没有居住农
户，近 3 米高的旧厂房围墙上，装
有多个摄像头，大门紧闭，有人把
守，而且有轰轰的机器在生产，从
其周边就可以嗅到刺鼻的酸性异
味。

执法人员综合分析旧厂房的
地理位置、车间乱象、工人紧张的
表情，警觉的判断这是个电镀“黑
窝点”。

在固定好现场证据后，龚雪
松立即将检查情况向领导汇报，
并和海门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查大
队朱津岑警官进行了通报。

经会商，执法人员决定暂不
打草惊蛇，先摸清该窝点生产作
业规律以及排放方式后再展开突
击行动。

三联动
倾倒废水被抓现行

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如此高
压的态势下，竟然还有人敢顶风
作案经营非法电镀加工，损害海
门良好生态环境。

海门生态环境局领导高度重
视，局长张健亲自召开碰头会，连
夜会诊作出部署，决定由海门市
生态环境执法局、海门市公安局
食品药品环境侦查大队、三厂镇
工业园区管委会三方联动，对非
法电镀“黑窝点”进行调查取证，
以便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环境犯罪
行为。

因非法电镀“黑窝点”有数个
视频探头监控外环境，一旦有陌
生人特别是身着执法服装的人员
在周边出现，很容易引起违法嫌
疑人警觉，导致一些毁证犯罪行
为发生，致使调查取证困难。

从 4 月 1 日开始，执法人员在
该厂周边干部群众积极帮助下，
对非法电镀“黑窝点”的对应归
属、具体生产经营模式、加工作业

时间规律、废水排放去向等情况
展开外围调查，并身着便装沿河
摸查是否存在非法排污口。

“黑窝点”东侧紧靠河道，执
法人员不顾天冷水寒，涉水进入
河道摸查是否存在非法排污口。
镇西村村干部积极配合，外围守
候登记进村入企人员。

调查取证工作一切都在按计
划悄然中进行。

4 月 4 日、5 日，为补齐有关证
据，执法人员借周边河道疏浚工
作人员的名义进入“黑窝点”进行
取证，对“黑窝点”的废水进行采
样，查看排污渠道。但是白天的
明查未能成功，执法人员决定夜
间蹲守取证。

4 月 6 日凌晨 3 点，“黑窝点”
工人将废水（危险废物）倒向室外
的渗坑时，被连续蹲守 72 小时的
执法人员当场抓住，非法电镀“黑
窝点”涉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
违法行为终于被抓了个现行。

被刑拘
依法严惩不可避免

在等待采样数据分析结果的
同时，4 月 8 日，执法人员再次深
入现场勘查，发现“黑窝点”正在
往外清理生产设备，有毁灭违法
证据的迹象出现，专案组当即决
定采取措施实施 24小时布控。

4 月 9 日上午，海门市生态环

境执法局局长钱向东、海门市公
安局食品药品环境侦查大队队长
王兴、三厂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
任黄胜等带队，三方联动，成立两
个突击行动组，对“黑窝点”展开
收网行动，实施统一取缔。

收网行动时，其中一个小作
坊还在进行非法电镀生产，清洗
的废水和镀槽排水在车间地面上
漫流，未配套任何废水处理设施
以及危险废物收集和处置设备。
执法人员现场用 pH 试纸测试，
地面漫流的废水呈强酸性，属严
重超标废水。

此次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了
5 家非法生产、违法超标排放废
水且涉嫌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电
镀厂，现场抓获 4 名犯罪嫌疑人，
后又有 8 名涉案嫌疑人被采取刑
事拘留措施，破获污染环境刑事
案件 6起。

经查，从 2019 年 6 月开始，有
关犯罪嫌疑人未取得任何环境行
政许可，租赁原三厂耐磨材料厂
厂房，擅自从事金属表面热处理
生产，大量含有铅、铬等重金属的
工业废水，没有经过任何净化处
理便直接排放，导致生态环境损
害。

目前，5 家“黑作坊”被依法
取缔，公安部门正在进一步侦查，
12 名责任人因涉嫌犯罪已被采
取刑事拘留措施。公安部门正在
依法进一步侦查，等待他们的将
是法律的严惩。

海门破获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案
72小时蹲守，5家电镀黑作坊被端，12名当事人面临刑责

本报通讯员林洪 季虹 陆新华

■ 抬头望星空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处 陈同亮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应征作品展播（二十六）

庚子鹂月廿五，江城疫
后 ，夜 雨 微 风 ，与 友 聊 。 时
代，生态，环境，无所不及。
兴之所致，相约为环保人而
歌。亮披衣展纸，奋笔疾书，
至子夜，始成。是为记。

抬头望星空，
颔首掬溪流。
雾霭中谁挽起袖？
浊流中谁昂起头？

好蓝一片天，
好净一方土。
白云里飘着多少故事？
绿野中藏着多少祝福？

风是你的歌，
雨是你的酒。
一路洒下多少豪迈？
还有多少壮志未酬？

为了鸟儿欢，

你上九天扫尘埃。
为了鱼儿游，
你下江河显身手。

为了一个托付，
冰霜你无所畏惧。
为了一个承诺，
酷暑你不觉得苦。

长天织锦绣，
大地写风流。
为了乾坤清朗，
你在负重奔走……

蓝天会记得，
白云里飘着多少故事！
青山会记得，
绿野中藏着多少祝福！

风是你的歌，
雨是你的酒。
留给大地都是爱，
汗水沃神州。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一
我爱祖国的白云蓝天，
驱散雾霾还我阳光灿烂。
明月伴我巡天宇，
东风送我飞向前。
千百次克难，污染防治攻坚。
千万里转战，驰骋陆地滨海。
为了天蓝水碧，良辰美景。
我们大声呐喊，唤起民众。
汇成一道守护的铁流，
前进，前进！我们是新时代
的铁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新时代
的铁军！

二
我爱祖国的绿水青山，
涤荡污泥再造秀美河川。
碧海扬波腾细浪，
春雷为我奏凯旋。
千万夜埋首，分光质谱数采 。
千百度回眸，赤诚初心不改。
为了社会幸福，民族兴旺。
我们奋发有为，不负韶华。
高举生态文明的旗帜，
前进，前进！我们是新时代
的铁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新时代
的铁军！

云南省曲靖市环境监测站 浦恩远

■ 生态环保铁军之歌

主歌 1
蓝天碧水是我们期待的勋章
群众满意是我们渴盼的荣光
为了心中的责任感 一路奋战

污染攻坚是我们肩上的重担
生态文明是我们坚定的信仰
为祖国的绿色发展 保驾护航

主歌 2
汗水委屈陪伴我们实战中成长
烈日风霜见证我们初心不曾忘
总有人问值不值得 抬头笑望

挑灯夜战只为我们心中的理想
不畏奔波只因我们坚定了方向

小家大家其实都爱 咬紧牙关

副歌
战斗已打响
我们是生态环保铁军
解救神州大地的创伤

环保铁军向前进
披荆斩棘愿还自然和谐以安宁
环保铁军也柔情
默默守护给你山河无恙的风景

环保铁军向前进
目光坚定牢记我们肩负的使命
环保铁军也柔情
脚步不停只为绿水青山的约定

■ 铁军风采

为了绿水青山
为了人民的生活美满
你到达远方的目标
勇往直前
即使在防控治污之中
摔撞得全身伤痕
也不后悔
从不轻言放弃
你是铁军精神
你有铁军的风采
一如既往地
奔向祖国的五湖四海

为了祖国
为了人民的幸福
你抱定甘愿燃烧的信念
用生命的火花
滋润净士心田
似三月春风
吹亮了富裕乡村
如万丈彩虹
把暗淡的生活
映照得绚丽多彩
你有铁军风采
你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周家俊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曹方芳

■ 为了这绿色的希望

一座座湖泊，唱出绿色的向往，
一条条河流，写下绿色的诗行。
捧出绿色的心愿，编织绿色的
希望，
让美好在绿色中绽放。

啊，为了这绿色的希望，
我们是绿色的创造者，
为了这绿色的事业贡献力量。

一片片森林，筑起绿色的长廊，
一片片原野，洒满绿色的芬芳。
播下绿色的种子，收获绿色的
春光，
让青春在绿色中闪亮。

啊，为了这绿色的希望，
我们是绿色的守护者，
为了这绿色的事业放飞梦想。

陈贵田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近日牵头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自治区司法厅等 13 个部门会签《自治区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监督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检察机关对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范围的案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
讼；明确检察机关对赔偿权利人及赔偿义务人在开
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损害调查、赔偿磋商、损害修
复、信息公开 4 项环节的监督措施；赔偿权利人应当
配合检察机关的监督，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对赔偿义
务人涉嫌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线索，依法移送侦查
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对赔偿权利人有滥用职权等
情形的线索，移送有关部门依法依纪处理。

同时，还强化与赔偿权利人的沟通协作，鼓励对违
反损害调查、赔偿磋商、损害修复等行为进行举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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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玮北京报
道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公布
2019 年度 40 个典型案例，其
中，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山
东道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道一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颇具代表性。

2016 年 3 月，道一公司
非法倾倒危险废物严重损害
生态环境。山东省人民政府
指定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具体
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
工作。2017 年 7 月，山东省
生态环境厅与道一公司签订

《山东道一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事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合同书》，
约定道一公司赔偿 229.03 万
元。8 月，道一公司支付赔
偿款 70 万元后，剩余两期赔
偿款均未按约定支付。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至
法院，要求道一公司继续履
行合同，承担逾期付款违约
金和其他费用。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
民法院一审认为该合同书合
法有效，判决道一公司支付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赔偿款本
金 159.03 万元及相应违约金
和评估费用。

本案系赔偿义务人不履
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引
发的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最
高法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试行规定，一方当事人拒绝
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协议的，既可经由
司法确认程序赋予强制执行
效力，也可由另一方当事人
提起违约之诉予以解决。

本案判决道一公司未支
付 全 部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款，构成违约，应向山东省生
态环境厅承担违约责任，有力
保障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
议的有效履行和生态环境修
复工作的切实开展，是人民
法院在司法确认程序之外，
依法追究损害生态环境行为
人赔偿责任的又一路径。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诉道一公司合同纠纷案

法院判决未全部支付
赔偿款构成违约

图为执法人员在深坑监测采样。 海门生态环境局供图

■ 案情简介

2017 年 9 月 20 日，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
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原经开区环保局）对区内某企
业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其厂区内西北侧草地上有
一形状不规则的油渍地面。随后，原经开区环保
局会同公安机关共同调查取证，确认了该企业向
厂区内草地倾倒废切削液和废矿物油的事实，依
法对该企业进行查处，并同时将案件移送至公安
机关处理。经鉴定评估，超过用地风险筛选值需
开展修复的土壤面积约 240 平方米，体积约 360 立
方米，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共计114.7 万元。

■磋商结果

2019 年 7 月 11 日，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原
经开区环保局与赔偿义务人涉案企业进行磋商，
并达成赔偿协议。双方约定采用氧化技术进行原
地异位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由赔偿义务
人承担，包括鉴定评估报告明确的生态环境损害
数额、本案相应支出的鉴定评估费、恢复效果评估
费等费用。为确保协议顺利履行，赔偿权利人和
义务人共同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司
法确认。依据赔偿协议，涉案企业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需要开展修复的土壤进行修复，并将受污染
影响但未超过用地风险筛选值的土壤和地下水生
态环境损失 47.5 万元缴纳至滨海新区财政非税
收入专用账户。目前，土壤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
正在开展修复效果评估。

■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生态环境部门、
公安机关协同合作，密切联动、健全机制，推进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顺利开展。二是证据固定及
时，为后续鉴定评估和磋商工作奠定了良好基
础。三是案件办理过程中，注重加强对企业的宣
传教育，使其提高认识，促成磋商成功。四是赔偿
协议申请司法确认，为促使企业尽快履行协议、完
成环境修复提供保障。

天津某企业非法倾倒废切削液案

探索两种损害责任承担方式
■ 案情简介

2018 年 5 月 23 日，原苏州高新区环境保护局
（以下简称原高新区环保局）接到对江苏某电子有
限公司涉嫌偷排废水的投诉后，联合公安机关成
立专案组，查实该企业电镀废水渗漏经土壤流入河
道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采样监测渗漏废水 pH 值为
1.98-3.41、化学需氧量（COD）为322-379 毫克/升、
总铜为119-183 毫克/升，超出排放标准。原高新区
环保局对该企业进行立案处罚，并将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经鉴定评估，此次事件违规排放废水
118 吨，受到污染的土壤总面积约为3400 平方米，造
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622.7 万元。

■磋商结果

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
赔偿义务人江苏某电子有限公司开展了多轮磋
商，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签订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协议，并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根据赔偿协议，
赔偿义务人应支付应急检测、污染清除、鉴定评估
等 费 用 195.9 万 元 ，地 表 水 环 境 损 害 恢 复 费 用
103.8 万元，并对受损的土壤进行修复。赔偿义务
人缴纳了赔偿金，委托第三方机构将受污染土壤
清挖外运，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并客土回填，将
受污染的地下水抽取进入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
理。目前，土壤、地下水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地
表水环境损害赔偿金由区财政统一调配用于苏州
高新区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主要有：一是生态环境部门
与公安机关联合调查，鉴定评估依规开展，为后期
赔偿磋商奠定坚实基础。二是赔偿协议经法院司
法确认，保证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执行力。三
是按赔偿协议要求，组织涉案企业开展土壤、地下
水修复，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
报道，起到了“处置一个、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
宣传教育作用。

江苏某企业电镀废水渗漏案

建立处置赔偿案件会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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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具体办理操
作流程，进行了实践，并探索了需要修复和不需要
修复两种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

一方面，修复费用、评估费用由赔偿义务人自
愿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同支付。按照《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规定，生态环境损害可以修复的，
由赔偿义务人自行修复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修复。

另一方面，将不需要开展修复的土壤和地下
水生态环境损害造成的损失直接给付赔偿权利
人。本案既修复了受损的生态环境，又赔偿了不
需要开展修复但造成损害的土壤和地下水生态环
境损失，是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
案》“应赔尽赔”要求的典型案例。

本案的最大特点，是苏州市高新区建立了对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处置的会商制度。

本案初期，在环境保护部门发现违法犯罪的
线索之后，及时将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
关在接到环境保护部门移送的材料之后，组成联
合调查组，开始侦查取证，全程参与现场笔录、问
询笔录的制作，为案件办理和证据的有效收集提
供了合法保证。之后，环境保护部门会同公安、检
察、安监等有关部门进行反复沟通协调，建立并规
范了生态环境损害违法案件的联合查办机制和生
态环境违法犯罪处置的会商制度，确保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的依法精准办理。

实践证明，为了更加精准地办好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案件，仅仅依靠生态环境部门一家的力量是不够
的。生态环境部门只有与有关部门精诚合作，善于沟
通协调，建立健全联合办案的会商制度，才能把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切实办理好，并在资金保障、生态
环境修复、司法确认等方面将责任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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